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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服儀規定與行為規範】       民國 110 年 01 月 20 日 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0 年 3 月 15 日依教育局來文修訂 

臺北市天主教靜修國中部學生服裝儀容及行為秩序要求標準 

通則：男、女生到校及離校一律穿著制服。（不得與體育服混搭） 
頭髮： 
男生：建議前額髮長不過眉、兩邊不觸耳、頸後與兩鬢由髮根向上斜剪、不燙、不染、

不抹造型膠(液）、不髮型怪異。 
女生： 

  1.不燙、不染、不奇形怪狀、不抹造型膠(液），須經常梳理保持。 
  2. 頭髮須隨時梳理整潔，建議若髮長超過襯衫肩線，則以髮夾、髮圈、細絲帶、橡 
    皮圈固定，頭髮不得遮住五官。 
服裝規範： 

1. 男生： 
(1)夏季：學校白襯衫、學校長褲、校徽襪、黑色皮鞋。 
(2)冬季：冬季外套、學校白襯衫、學校長褲、校徽襪、黑色皮鞋。 

2. 女生： 
(1)夏季：學校白襯衫、百褶裙、校徽襪、黑色娃娃鞋。 
(2)冬季：冬季大衣外套(黑色帽 T外套)、學校白襯衫、百褶裙(學校長褲)、校徽襪、

黑色娃娃鞋。 
3. 運動服裝： 
(1)夏季：短袖運動上衣、運動褲、校徽襪、運動鞋。 
(2)冬季：運動外套、冬季運動上衣、冬季運動長褲、校徽襪、運動鞋。 

4. 穿著制服時，服裝需燙平，上衣應紮入褲﹙裙﹚內，以能看見腰帶為標準，衣袖不
可上摺，上衣下擺不可穿線或鬆緊帶。 

5. 運動上衣可置於運動褲外。冬季外套﹙含運動服﹚於集會及校外期間一律將扣子（拉

鍊）扣（拉）上，冬季著運動外套時，運動上衣下緣不可外露。 
6. 夏季穿著短袖襯衫時無論是否著外套，請穿著白色或淺色的內著衣（請勿穿著有色
運動衫、T恤或其它深色、長袖內著衣)。 

7. 上衣左邊口袋應繡學號（不繡年級線），學號繡於左胸前(口袋上方)，字樣不清楚或脫
落時需重繡，不得用筆繪製，顏色為藍色。(有關學號繡製，應參照繡製範例圖)  

8. 冬、夏季制服(含長袖毛衣或背心)可依冷暖自行調整穿著，惟運動服與制服不得混合
穿著搭配(運動外套除外)。 

裙、褲： 
1. 裙以正常穿著（裙頭穿於腰部肚臍處），裙長須完全蓋住膝蓋，不可摺裙；裙線需常燙

平。 
2. 學校長褲(含運動長褲)褲管不得拖於地面或自行改短，且不得修改為窄管褲或喇叭

褲。穿著制服長褲時男生須配合皮帶（以黑色或咖啡色為宜）使用。 
3. 女生於 11月中至隔年 3月底(依靜園心海公告為準)，可換穿褲裝制服(學校長褲+

冬季外套)，並可搭配冬季大衣外套或黑色帽 T外套穿著。 
鞋、襪： 

1. 男鞋為黑色皮鞋，女鞋黑色娃娃鞋，不可有其他顏色及式樣，以
學校製發款式為主，皮鞋應經常保持潔亮。 

2. 襪子為純白色長襪或短襪，且須有學校校徽。需常清洗。 
3. 短襪長度需高於腳踝，長襪不可摺短並至少高於小腿。 
4. 體育課至運動場，需著運動鞋，式樣及顏色以體衛組規定為準(為

保護球場，鞋底非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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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女生於 11月中至隔年 3月底(依靜園心海公告為準)，可穿著黑色棉質厚褲襪(無
花紋之素色)。穿著褲裝的學生，僅能搭配學校白色長襪或短襪，穿著黑色娃娃鞋。 

  【愛的叮嚀】：目前國高中生仍處於成長階段，腳是要用一輩子的，必須好好愛護他﹗
市售滑板鞋的鞋底設計是為滑板而用，無足弓設計。學校體育課為均衡發展，規劃
跑跳課程，須穿著具有足夠足弓支撐保護之運動鞋，以承受跑跳衝擊力，避免受傷！
故運動鞋除了美觀，舒適，運動健康也不容忽視。請同學體育課或穿著學校棉 T時
穿著運動鞋，以保護腳部喔﹗ 

書包與背包： 
1.到校上課需帶黑色書包(或紅色後背包)，但僅以學校所購置之黑色書包及紅色後背
包為限。非學校用黑色書包及紅色後背包不可攜至學校。 

2. 黑色書包(或紅色後背包)不可塗抹、漂白、書寫文字及圖樣。 
3. 黑色書包、紅色後背包破舊不堪使用或無法縫補時，需更換書包。 

其他： 
1.耳上不穿、戴、貼任何飾物（含耳棒及耳針）。 
2.頸上、手上不可戴項鍊、手鍊、紅線、戒指、飾物或其他宗教性物品。 
3.假日到校需著整齊制服(整套運動服、或依週三棉 T規定穿著)，服儀不整者不得 
  入校。 

   4.長（短）袖襯衫於天冷時，可以內著素色高領衣搭配學校外套。11月中至隔 
     年 3月底(依靜園心海公告為準)可以使用素色素面圍巾。 

5.非體育課時間不可著運動服，到校或離校均需著制服。 
6.不可拔眉、畫眉、剃眉、紋眉。 
7.不可於身上穿洞(如舌環、鼻環等)、貼畫紋身圖樣或文字或別飾物。 
8.不可化妝、塗指甲油或抹香水。 
9.長短白襯衫、背心、毛衣、女冬季大衣外套、男生冬季外套、運動上衣（含長短 
  袖）、運動外套、運動長褲、運動短褲均需繡製學號，詳細位置如學號繡製說明。 

10.不得配戴角膜放大片或角膜變色片。 
11. 11 月中至隔年 3 月底(依靜園心海公告為準)，學生得依個人對天氣冷、 
   熱之感受，於校服內、外添加保暖衣物；穿著校服時，以內層服裝不 
   外露為原則。 
 

秩序規定： 
1. 穿越馬路需注意左右來車並快步通過，穿越寧夏路段以校門口前之行人穿越道、
歸綏街口之行人穿越道、寧夏路民生西路口之紅綠燈為主，其餘路段為避免妨礙
交通不可穿越。 

2. 搭乘私家車輛勿於校區路段上下車。（身體不方便及特殊情形者例外） 
3. 訂購校外食品到校需先向學務主任申請，並以團體訂購為準。（不可替他人帶食

物入校） 
4. 未領有電梯證者，不可搭乘電梯。（有需要申請者請至國中部一樓辦公室辦理） 
5. 到校後未經核准，不可離開校門；亦不可由側門出入。 
6. 不可騎乘機車及搭乘親屬以外之人之機車上放學，搭乘機車需戴安全帽，騎乘單
車不可雙載(依據學校自行車騎乘規定)。 

7. 不可攜帶到校之非教學有關物品：漫畫書、私人玩具(非電子產品)、非正當讀物、
隨身聽、無線電、影音播放設備、電子產品玩具、便服、菸品及打火機、電腦及
其他非法物品（特殊情形者須先向導師或學務處報備核准），行動電話進入校園後
必須關機。(行動電話、影音播放設備及電腦之功能裝置，指具有下列功能之一之裝置：（1）

撥接、通話、數據通訊。（2）發送、接收或閱覽電子郵件、簡訊、語音信箱。（3）編輯或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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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文書檔案。（4）顯示影音、圖片。（5）拍錄圖像、影像。（6）連線網際網路社群或其他平

臺服務。（7）執行應用程式。) 

 
8. 段考、寒暑假輔導課期間，上課或考試超過半天者，不可外出購食，學校仍然代

蒸便當或訂便當。 
9. 未能按時回家需先向家長報告，以免家中擔心。 
10. 午休期間有特殊活動須事前向學務處申請核准。 
11. 學生在校內不得以任何形式舉辦慶生活動。 
12.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進入辦公室拿取師長桌上物品。 
13. 未參加晚自習或夜間相關課程同學，請於晚間六點前離開學校。 
14. 嚴禁抄襲同學作業。 
15. 不參加幫派及其活動，發現有人結黨、欺壓同學或有疑似霸凌同學之情況，應

立即報告學校師長，維護校園友善生活環境。 
16. 不在校內推銷物品或代發傳單，不隨意把家中地址、電話留給商人或補習班，

以免造成日後困擾。不可將班級同學電話向外洩漏，以免發生騷擾或意外。 
17. 參加校外活動，不論集體或個人，都須事先向學務處申請，核可後方可實施。（尤

其以學校名義參加之活動）。 
18. 學生出入學校以正門為主，非特殊事由且經報備許可，不得由側門出入。 
19.學生非正課時間到校自習(重修、假日留讀)，仍需按正常上課期間規定穿著整 
   齊制服(或整套運動服、週三棉 T規定穿著)，服儀不整者不得入校。並遵守校 
   規，特殊事由且經報備許可後始可例外。 
20.上外堂課時，須於上課鐘響前至大門口集合完畢，聽任課老師指揮統一過馬路 
   以維安全；其餘外堂課亦須於鐘響前至指定教室或場地就位完畢。 
21.中午時間往返校本部與道明樓之間，應至國中部一樓辦公室填寫「中午前往校 
   本部申請單」，並依警衛指揮通行。 

   22.每日上午七時三十分前到校，下午五時放學。（如老師另有留校從其規定，但要 

      與家長聯繫，以免家長擔心）住臺北、新北市以外地區(距離超過 16公里或路 

      程 1個小時 30分），可向學務處申請「遠道證」。 
   23.上課鐘響須立即進教室，勿在校區遊蕩、打電話或至福利社購物。每節上課晚 
      五分鐘進教室者記該節遲到乙次；晚十分鐘進教室者記該節曠課乙節，經常遲 
      到者則由任課老師於平常成績中斟酌扣分。蓄意不進校或不進教室者除記曠課 
      外，另依校規施以行政處分。（如有特殊情況者請向任課老師或學務處報備） 

24.在校三年，僅限用一本假本，不得隨意更換。假本使用完畢後，攜帶舊假本及 
   新假本至生輔組(或生教組)蓋章後始得使用新假本。 

   25.為維護學生安全，學生因病或事假辦理臨時外出、早退，請導師協助聯繫學生 
      家長到校接回(導師協助填寫早退單/臨時外出單），至一樓辦公室交由組長簽 
      名後，交警衛先生於外出離校系統打卡後才能離校。 
懲罰規定： 

1. 違反上述服裝儀容規範，依學生手冊中學生獎懲實施辦法規定辦理生活教育。 
2. 違反交通規則者，除記缺點外並需接受交通安全講習、心得
寫作或擔任交通小義工。 

3. 攜帶違規物品，除依學生獎懲實施辦法處理外，違規物品依
規定由家長親自到校領回。 

4. 服儀因特殊原因之故未能按規定穿著時，須至國中部辦公室
申請「服儀變更准免證」。 

  

 


